
"深信常規軍備委й會於執行其工作w劃時， 

必能首先擬具瞜案，俾由安全事會所JB國！锌制 

機關接受、審赍、公佈各食員所提供關於其軍備及 

常規軍備之詳細储報； 

"踏安全Я事於大會召lia下屆常fr以的，r»] 

大會報吿其實施此項建SI案之储形，俾大會得Üt'tK 

Í所ВД定之宗旨及原則，繼緣管制軍備工作； 

" 敦 常 規 軍 備 委 Й 食 各 會 力 合 作 ， 以 

if上述se的" 

爲荷。 

敬¿ñ ijy下將上述決,案提安全理事會'注,意 

&省長 

(«"名）Trygve LIE 

文件S/1219 

中國、古巴、那威、美利堅合衆國：印度尼西亜問題聯合決議草案 

安全理事會； 

追溯其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'一九四七年八月 

二十五日及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關於印度尼西亞 

問題之决,案； 

備悉印度尼西亞問題锌旋委員會早.具安全理事 

食之各報吿書，颇^欣慰； 

愨事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及一九 

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之決,案未經全部實施； 

鑒於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頒土之羝靖爲荷躕軍隊 

佔頒，實與侬ÍJ£當事者間之á好關係及Ai後镰致印 

度尼西亞爭端之公正及垂久之解'决不能兩全； 

箜於印度尼西亞全境法律與秩序之建立及維 

持，爲達成當事键方所表示之目標與意願之必耍條 

件； 

欣悉常事各方均仍遒HÉ Renville 定之原則， 

並各同窟應於印度尼西亞全境以自由民主方式舉行 

選舉'俾於Й早可能日期成立國民璣會，更同;t請 

安全理事 ^簿派適常之聯合國機關監督事宜； 

又悉荷蘭代表業В表示該國政府願於一九四九年十 

月一日以前舉行此項ü擊； 

又欣悉荷闥政府л可能«Ê圚內擬於一九五〇年 

—月一日將主權交與印度尼西亞合衆^，無綸如何 

均擬於一九五〇年內移交； 

悉及其維持ЙП^和平與安全之主耍資任，並爲 

便當事各方之權利，耍求及地位不因武力之使用 

受損害計； 

―,請荷蘭政府保證立卽停止所有軍事行動， 

請共和國政府同時命令其武装華衆停止游撃戟爭， 

並靖雙方合作，以謀有關地區和平之恢復及法律與 

治安之維持。 

[原！^: * X J 

I [―九四九年一月二十— 3 ] 

二.顢靖荷蘭政府立卽無條件秤放一九四八年 

十二月十七日以來印度尼西亞共ÍU阈境內所拘捕 

之全部政治犯；並准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宫Й-立 

卽歸返日;Ê，俾各該官Й得1§其№上述第一段所負 

之資任，並得完全 â由執行其適常職務，是蛾務 

包括日；ÍT山之符理內。荷蘭當；?〗應給與印度尼西 

亞共和圃政府爲在日.《:々效執行職務及與"印度尼 

西亞之所有人士通аЛ洽商所需之合理便利。 

Н.建SI爲求實現u方所明白表示願於й早可 

能期Ш] «i聯邦制成立镯立自主之印度尼西亞合衆^ 

之目的與窟願；Ш見，荷醑政府代*及印度尼西亞共 

；fil阖代表應儘速Й以上第四段所稱委員會fói助之 

下，依據Linggadiati及Renville協定所訂原則， 

進行談判，並利用11方就旋委ttf^中美圃代表一 

九四八年九十日向其所作建議 i f成之協瓖以爲談 

判基礎，尤 ^據下列各點： 

( a )上述談判結 i f e i i â î立臨聯邦政府，主 

權轉移前之過渡期間授以管现印度尼西亞內政之 

權，並應於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； 

( ¿ )印度尼西亞阈民代表之選舉應於一九 

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前辦Ï1後事； 

(с)荷蘭政府應於Й早ЙГ能日期將其在印度尼 

西亞之主權轉壤印度尼Й亞合衆tií,無論如何小得 

遜於̶-九五〇年七月一日； 

設於上開（a)(6)(c)各分段規定之期限稱满Й 

—個月仍未達成協璣，Й下第四段（а)分段所稱之 

委Й食或依以下第四段（С)分段所任何其他聯合 

圃機關應卽向安全ÍS事會3報，並就解决困雜之辦 

法提具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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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.（。）^旋委a舍嗣後改稱聯合13印度尼西 

亞問題委Й舍。該委 l i f r î «安全 Î 4 !事舍 Í Í印度尼西 

亞之代表，應ïr安全fl!事^於十二л十八日以來賦 

與<^旋委Й食之一切職務，及本決議紫ад與該委 

Й 舍 之 蛾 榷 。 委 員 會 採 多 決 制 ， 但 其 提 安 全 

理事 ^之報吿及建魏遇有委見分歧№應同時 s 

具多數及少《之葸見； 

( M靖頒事委員^№應： i ¦ î事觀察及其他職 

員與便利.俾便聯合阈印度尼西亞題委踐會執行 

И事^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及二十八日之決 

瓖案及本決^案規定之任務，藉以推進該委員會之 

工作，至於Ш事委員食其他工作着卽暫停； 

(с)該委員食應铋助常事各方實施本'决議案-

助：№依據上述第三段進行談判，並=ff權向當事各方 

或安全事^就其職權範阐內之1й】!Ш提л逑lí^。待 

判 i í成協,，該委 â f T i â l就聯合荷闞政府將 

主権移交印度尼西亞合衆闽以前爲助實施是項協 

議所應留駐印度尼西亞之機關之性質，權限，冁務 

向安全理事提具建瓖； 

(J)孩委員會有權與共和闽以外其他印度尼西 

亞區域之代表會商，此等區域之代*可允其參ii4上 

述第三段中所稱之談判； 

(e)授權該委Й會或其依摅第四段ir)分段建 

蹒Й置之其他聯合國機關.代:ïf^sii合阈督印度尼 

西Й全境之S舉事定，並授權各該龃織就保áS下列 

二к之必耍條件，提建議："、保證此JRiSi^之 

自由與民主，（/')隨0^保16^集^^首綸及出版之Й 

由，但是項保不得秤鼓勵аеГг及武力《ШШ行動 

之 

( / )該委員^ ^撖協助及"？侬共和之民政。 

:8逹此目的計，委^#"應與常事各方酋商後，就共 

和阈tít Renville協定符!й地區（H,仡jK外之地區）應 

如何於符合ft食治安及保卩$牛命W產之合и?耍求V 

逐步交й印度尼西共和威政府統治ra題，提Д建 

蹒 ， 並 應 監 # 此 等 移 交 Л : 作 。 委 之 缝 得 a t ó 

關於主權捋31所^涉區域人民之*?濟輻利所需之指 

施。委Й會與當事各方洽商後，應íir瑰荷蘭;P隊是 

否有留任何地區以維持法#及治安之必要。倘任 

M—方拒絕接受4^分段所稱委喊舍之逑議，委員會 

應卽向安全埋事會具報，並提i4進一步建璣解決困 

雜之辦法； 

(g)該委員會應桉期Ibl安全fíl事會遞報吿， 

並於委員會認^必耍提Д特别報吿； 

(Л)該委員會得聘用其認i$必:e之覿察員，Ш 

員以及其他人員。 

3£.該líf*長供給該委員會行使職權所需之轆 

員，綞费以及他種便利： 

六.籲請荷藺政府及印度尼西Й共和政府全 

力合作，以寞№本决鶄案之規定。 

文件S/ 1222 

.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印度總理、印度尼西^問题Й"議主席爲遞送新^里,議所îfi過有!Й 

印度尼西亞問題之決議案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 

阿富汗、澳大利亞、m^j.ínm.埃及、阿比西尼 

ft、印度、伊助、伊拉克、黎巴嫩、巴墓新ifl,菲体賓、 

藓地拉伯、敍利亞及葉門等十五國政府,於一月 

二十日茧二十三日在新德里舉行舍耩商¿4印度尼西 

jíii之現有嚴重情勢，此説;s照下所知之事。中阈、 

尼泊爾、紐西蘭及ïMii四國政府派有觐察員列席本 

食璣。參與國政府代 ; j ! ¿ / £本式中所统 :之 

Sí說附ÍH本m之末、由此等說中足見與舍各國政 

府對於荷蘭/Í印度尼西亞所採行動非常fâ慨，深切 

盼望荷蘭&府與印度尼西л和a政府！Щ此項足Й 

[原 Í 4 :英文] 

一九ra九年一月二十三a,新德里 

本件*予簿《C 

危及束南ft:及世界和平之'&端能й速M¿照憲章之原 

刖予以解决。 

緬甸，蘭、印度、巴甚斯 m及!Й地伯等 

政府flî絕給予荷蘭&府陸海-4過境便利之措施，更 

足íffiw此等國家對於印度尼西iг¿共和國:a有楨極之 

同情。 

二. *會議所通過之決璣案中有一決孅案係向 

安全拌.事會提供若干建!«。該决^案業已另電閣 

下。自其措辭觀之，足見該'决《ys案完全承認.安全理 

事會之權力，並以協助安全Й!事食解決印度尼西亞 

問題爲主耍目的。出席本食,之聯合S3會Й阈承 

* f於安全理事會 s求 ¡ a法决印度尼西Й問題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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